
 

抽獎活動中獎通知函 
您好：  

  恭喜您參與娘家品牌舉辦之「娘家超級品牌月週週抽發票登錄」活動，獲得本活動獎

品，為順利進行領獎作業請同意詳細填寫以下資料，以利贈品寄送，敬請將以下得獎簽函及

檢附發票正本、消費明細資料，於 2019 年 7 月 16 日(二)前(含當日﹔以郵戳為憑)掛號郵寄

回娘家活動小組：24445 新北市林口區信義路 99 號４樓，並註明「娘家」活動小組收，未

於日期內回覆將視同放棄中獎資格。娘家活動小組收到您的回函確認無誤後，將於 2019 年

7 月 31 日前將統一將獎品寄出，逾期不予受理。 

 

 

 

 

 

「娘家超級品牌月週週抽發票登錄」得獎人簽函 

姓 名  身 分 證 字 號  

聯絡電話／手機  發 票 號 碼  

獎 項 說 明 

（ 請 勾 選 ） 

□頭獎：9.7吋 iPad 32GB (市價$ 10,900) 

□貳獎：故宮翠玉白菜喜婦抗菌砧板(市價$ 7800) 

□特獎：娘家滴雞精 20入(市價$ 3280) 

獎 品 寄 送 地 址 □□□□□ 

身分證影本黏貼欄 

正面 反面 

本人了解為領取上開獎項，本人同意提供個人資料供娘家（以下稱「主辦單位」）辦理相關事宜，主辦單位原則

上將於收到本人完整領獎資料後 2019 年 7 月 31 前，將獎項寄至本人上述地址。若未提供完整領獎資料，本人

將喪失領獎之權利。 

得獎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親筆簽名) 

 

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娘家活動小組  敬上 

 

客服專線：0800-066099 （服務時間週一～週五 09：30～17：30，不含例假日） 

中獎名單公告網頁：https://www.ftvmall.com.tw/action/20190503/ 

https://www.ftvmall.com.tw/action/20190503/


 
注意事項： 

1. 本活動僅限於購買娘家全系列產品(娘家滴雞精、存元堂滴雞精、娘家益生菌、娘家大紅麴、東方傳奇皇耆

飲、娘家蔓越莓聖潔莓益生菌、娘家明亮優適益生菌、娘家胎盤粉、民視嚴選好綠孅）。 

2. 每人每日不限登錄發票(以身分證號碼計)，惟每張發票僅限登錄一次，且僅有一次中獎機會，需依照公告

的週週抽每週規定的消費期間做發票登錄。 

3. 參加者若以惡意之電腦程式或其他明顯違反活動公平性之方式(利用電腦、網路之漏洞或不正當之行為)，

意圖混淆或影響活動結果者，主辦單位得立即取消參加者之參與中獎資格，並得要求返還獎品。參加者對

於因違反相關規定所產生之一切法律責任，須自行負擔。 

4. 參加者保證填寫或提出之資料均為真實，且未冒用或盜用任何第三人之資料。如未提供正確資訊或未詳細

填寫個人基本資料，導致活動中獎時無法通知、逾期及資料缺漏者，視同放棄得獎資格。 

5. 如有任何因電腦、網路、技術、電話等技術障礙或其他不可歸責咎於主辦單位之事由，而使參加者所寄出

之資料有所延遲、遺失、錯誤、無法辨識或毀損狀況時，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參加者不得有異

議。 

6. 活動以發票為得獎憑據，請務必保留所登錄之發票正本，以供中獎後兌獎使用。活動之有效發票指「發票

開立日期及發票登錄日期皆為活動期間 2019/05/15起 2019/07/02 」，且發票需清楚載明購買品項為娘家

全系列產品，若發票無記載文字品項，則須附上購買明細以茲證明。如發票明細不符或無法證明購買品項

為活動品項，則視為中獎資料不符。 

7. 中獎者需寄回本活動中獎之有效發票正本，並註明姓名、電話、地址，以掛號方式於 2019/07/16前寄出

(限掛號兌換，以郵戳為憑，逾期視同放棄)。收件小組：新北市林口區信義路 99 號４樓「娘家品牌月活動

小組」收。 

8. 中獎發票為電子發票者，須向店家取得購買明細，或至電子發票列印平台列印發票號碼及購買明細以茲證

明。 

9. 中獎發票經予主辦單位後，不論得獎與否不另行退還，將由主辦單位全數轉捐予伊甸基金會。 

10. 所有中獎資格之查驗，依本活動辦法及主辦單位之實際審核結果為準，並為唯一之依據。 

11. 中獎者不得要求更改獎項或兌換現金，得獎贈品均以實物為準，恕不得選款、挑色，亦不得將中獎資格轉

讓其他人，違反前述規定之中獎人，主辦單位得取消其中獎項資格，如遇產品缺貨或其他不可抗力之事

由，主辦單位得保留更換等值獎品之權利。 

12. 本活動之活動辦法、獎項、訊息以公布於網站上的資料為準，活動贈品以實物為準，活動期間若發生問題

或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活動無法進行，主辦單位有權保留、變更或終止本活動期間、內容之權利，亦有權

對本活動之所有事宜作出解釋或裁決。本活動如有任何內容變更，修改訊息將統一於活動網站上公布，恕

不另行通知。 

13. 本活動中獎金額超過新台幣 1,000 元以上之中獎者需填妥中獎通知函，並以掛號方式寄回中獎通知函，經

主辦單位核對中獎資訊無誤後，才得以進行兌獎作業，未依規定或資料有誤者，則取消中獎資格，所有中

獎者之聯絡資料，僅用於主辦單位通知及活動領獎確認用，不會另作其他用途；獎品金額超過新台幣

20,000元以上，依國稅局規定得獎者需依稅法先行自付 10%機會中獎稅，由主(協)辦單位代扣繳，始得領

取活動獎品，不願繳交稅金者視同放棄得獎權利。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即在中華民國境內居未達



 
183天之本國人及外國人)不論中獎所得之金額，須就中獎所得扣繳 20%機會中獎稅。主辦單位年底將開立

各類所得稅扣繳憑單給中獎者，獎項價值以主辦單位實際購買贈品之統一發票或收據金額為主。(有關「中

獎獎金之扣繳稅款」以財政部發佈之條款為準)。 

14. 個資蒐集聲明：主辦單位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告知台端(參加人)，

主辦單位蒐集 台端(參加人)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係基於行銷、非公務機關依法定義務所進行個人資料之

蒐集處理及利用、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消費者、客戶管理與服務、稅務行政、會計與相

關服務、資(通)訊服務、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資通安全與管理、廣告或商業行為管理、調查、統計與

研究分析、其他公務機關對目的事業之監督管理或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之業務等，所蒐集之個人資

料之類別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身份類別、戶籍地址、通訊地址、聯絡電話、電子郵件

信箱之內容為準。利用之對象為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及受前開機構委託處理事務之之其他機構、依

法有權機關(例如：稅務機關)及台端所同意之對象。並於本活動期間及活動結束後依相關法令所定(例如商

業會計法)或因執行此業務必須保存期間(以期限最長者為準)保管及運用。使用地區限於「個人資料利用之

對象」其國內及國外所在地。使用方式為符合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

方式之蒐集、處理、國際傳輸與利用（例如使用電子文件、紙本或其他合於當時科學技術之適當方式等）。

台端(參加人)得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得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但主辦單位得酌收必要成本

費用，或請求補充、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 台端之個人資料，如 台端欲行使

上述個資法第三條規定之各項權利，得利用主辦單位之活動客服電話詢問辦理。 

15. 本活動僅限在台澎金馬地區進行，本活動獎項之寄送地址僅限台澎金馬地區，若中獎者未提供資料或提供

不實資料，導致無法通知中獎或贈品無法寄送，視同放棄得獎權利並自負其責，而未於時間內回覆中獎資

料、未依約填寫或繳納稅款者皆視為放棄中獎權利，本活動不會再進行候補中獎者抽選。若因填寫地址錯

誤而退回，將喪失得獎資格不再補寄。 

16. 贈品在郵寄過程中，所造成的毀壞、遲遞、錯誤或遺失，主辦單位恕不負責。 

17. 本活動的主辦單位為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主辦單位員工不得參加此活動。 

18. 活動客服電話：0800-066-099 。（服務時間週一～週五 09：30～17：30，不含例假日）。 


